扬州大学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

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，搭建教职工文化活动平台，规范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的管理，促进校园教职工文化建设向多渠道、深层次、高质量的方向发展，特修订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管理办法。
一、社团（协会）建立

1.社团（协会）可由一个院级工会或多个院级工会（不超过3个）共同组建；

2.社团（协会）成员必须是在职教职工，并具有一定的人数规模；

3.社团（协会）的建立必须要有章程。其章程包括：总则、会员义务和权利、组织机构及人员设置、活动及经费管理等内容；

4.社团（协会）的建立由牵头组建的院级工会向校工会提出申请，并附其章程等材料，报经校工会常委会讨论同意成立后，在校工会登记备案。

二、社团（协会）活动

1.社团（协会）须面向全校教职工开展活动；

2.社团须向校工会报送年度活动计划和工作总结；

3.社团（协会）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校性或校区活动（至少有5个以上院级工会的教职工代表参加）；

4.每次开展全校性或校区活动前，须将该次活动的通知提交给校工会，并由校工会在校园网上发出通知；

5.每次全校性或校区活动后，须向校工会提供新闻稿和不少于3张活动照片。

三、社团（协会）活动经费

1.社团（协会）活动经费主要有以下来源：

  （1）社团（协会）向会员收取一定的会费，会费的标准须经校工会批准；

  （2）社团积极争取社会各团体的资助；

  （3）校工会给予一定的资助：

    ① 每年正常开展活动（全年不少于8次，且报送活动资料）的社团（协会），每年资助800元的基本运行费；

    ② 在开展全校性活动前（含校区活动），须由社团（协会）负责人向校工会提出活动经费的预算申请，经校工会批准后，方可得到活动经费的部分资助。

2.社团（协会）的经费实行民主管理，每年必须向全体会员公布年度社团（协会）所有费用的收支情况。

四、激励措施

1.为鼓励各院级工会加强对所辖社团（协会）的管理，积极开展活动，校工会对社团（协会）所属的院级工会实行年终量化考评加分（下辖多个社团（协会）的院级工会累计不超过5分）。

当年开展一次及以上全校性活动（含校区活动）的社团（协会）：

 ①独立组建的每个社团（协会）的院级工会加2分；

   ②两个院级工会共同组建的社团（协会）的院级工会各加1分；

   ③三个院级工会共同组建的社团（协会）的院级工会各加0.7分。

    2.每年年终开展“优秀社团（协会）”评比活动，优秀社团（协会）的比例为30%，校工会对优秀社团（协会）给予一定奖励。

 3.获得年度优秀的社团（协会），可推选1名社团（协会）的成员为当年度校工会积极分子，并不占其所在院级工会的工会积极分子指标。

五、其他

1.本修订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,2014年5月颁发的《扬州大学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2.本办法解释权在校工会。

